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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供地效率，优化核心供给结构 
国务院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点评 
核心观点 

3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提
出：1、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级地
方政府批准；2、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
审批权下放部分省级地方政府，首批试点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试点期限 1 年。我们认为此举虽然不能带来土
地供应的大量释放，但能够提升供地效率，优化核心城市土地供给结构。 

 

永久基本农田：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占农用地比重一般不低于 80% 

2019 年 8 月颁布的新《土地管理法》将基本农田提升为永久基本农田，即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永久
基本农田一般应占各行政区域内耕地的 80%以上，具体比例由国务院根据
各地实际情况确定，也意味着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空间一般为 20%

以下，国土部要求 2020 年永久基本农田不少于 15.46 亿亩。 

 

行政审批下放是近期土地改革方向 

2014 年国土部表示尽可能将具体的微观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在 2018 年
土地管理改革设计中，就提出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负责在耕地、建设用地
总量上进行调控，中央不再负责土地数量审批，省级政府的权责会不断扩
大，背后的意义就是深化“放管服”，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和提高工作效率。
事实上，近年来浙江、江苏已经在各市县启动相关试点。 

 

永久基本农田以外农用地转性效率提升 

此次国务院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
级地方政府批准，取消了国务院批准的内容，直接授权省级地方政府，我
们认为此举将明显激活各省级政府土地转性的操作空间，缩短审批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在不改变永久基本农田的背景下，为基建、地产项目投资
匹配土地资源，加速项目推进速度，也是当前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举措。 

 

打开永久基本农田转性突破空间 

另一举措即 8 个试点区域可由各省市批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这
些区域除了重庆，都位于东部经济更为发达、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土地
供需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可能有限，另一方面过多的农地
必要性不强，此次通过农田转建设用地则有希望解决这类问题。18 年国务
院出台文件，允许部分省市跨省域购买耕地，思路一以贯之，有助于自下
而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对土地供应量影响有限，意在提高用地效率，优化核心城市供给结构 

我们认为此次变化不会引发土地供应大量释放，因为各位建设用地总量的
把控还在中央，而且中央还掌握着对各省级单位评价机制。核心意义在于：
1、提高效率，解决各地基建、地产等项目用地由于审批效率、审批流程而
造成的求地而不得的问题，2、优化土地结构，8 大区域的重点一二线城市
以及城市圈的基建、地产土地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匹配，解决过去经常性
的土地供应计划无法完成的问题，同时也为土地制度改革探路，为稳经济
出力，未来可以进一步关注“地票”制度的发展和落实进展。 

 

风险提示：政策不达预期风险；新冠肺炎疫情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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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提出：1、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

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级地方政府批准；2、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

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权下放部分省级地方政府，首批试点省份为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试点期限 1 年。 

  

永久基本农田：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占农用地比重一般不低于 80% 

何为永久基本农田？2019 年 8 月颁布的新《土地管理法》将基本农田提升为永久基本农

田，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

一般应当占各行政区域内耕地的 80%以上，具体比例由国务院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各地实际情况确定，也意味着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空间一般为 20%以下，国土部要

求 2020 年永久基本农田不少于 15.46 亿亩。 

  

行政审批下放是近期土地改革方向 

近五年来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历程中，将行政审批下放一直是方向之一，2014 年国土

部表示尽可能将具体的微观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在 2018 年土地管理改革设计中，就提

出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负责在耕地、建设用地总量上进行调控，中央不再负责土地数量审

批，省级政府的权责会不断扩大，背后的意义就是深化“放管服”，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

和提高工作效率。事实上，近年来浙江、江苏已经在各市县启动相关试点。 

 

取消非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的国务院授权要求 

此次文件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面，此次国务院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

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级地方政府批准，根据去年新《土地管理法》第 44 条，对于永久基

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由原来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外”的土地转性由国务

院或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此次表述取消了国务院批准的内容，

直接授权省级地方政府，我们认为此举将明显激活各省级政府土地转性的操作空间，缩短

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在不改变永久基本农田的背景下，为基建、地产项目投资匹配

土地资源，加速项目推进速度，也是当前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举措。 

  

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存在突破空间 

2019 年在基本农田前面加上永久二字体现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进一步升级，绝不能随便

占用。但是此次在 8 个试点区域可以由各省市自己批准，这些区域除了重庆，都位于东部

经济更为发达、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较其他地区存在更为突出的土地供需矛盾，一方面

建设用地指标可能有限，另一方面过多的农地必要性不强，此次通过农田转建设用地则有

希望解决这类问题。18 年国务院层出台文件，允许部分省市跨省域购买耕地，和这个思

路是一以贯之的，有助于自下而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对土地供应量影响有限，意在提高用地效率，优化核心城市供给结构 

我们认为此次文件不会带来各类土地供给的大量释放，因为各位建设用地总量的把控还在

中央，而且中央还掌握着对各省级单位评价机制，即委托可能被收回。因此我们认为此次

文件最核心的意义在于：1、提高效率，解决各地基建、地产等项目用地由于审批效率、

审批流程而造成的的求地而不得的问题，2、优化土地结构，8 大区域的重点一二线城市

以及城市圈的基建、地产土地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匹配，解决过去经常性的土地供应计划

无法完成的问题，同时也为土地制度改革探路，为稳经济出力，未来可以进一步关注“地

票”制度的发展和落实进展。 

 

风险提示 

1、政策不达预期风险：审批权下放后省级政府执行效率不达预期； 

 

2、新冠肺炎疫情超预期风险：因新冠肺炎影响，项目开复工受阻，如果新冠肺炎的蔓延

以及严重性持续到二季度，将会对土地转性兑现到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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